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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2024年9月13日印发的《关于下达2024年度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立项计划（第二批）的通知》（川市监函〔2024〕300号），批准由四川省自然资源科学研究院牵头草拟地方标准《城市湿地水生态修复成效评估技术规范》。

（二）目的意义

夯实上游生态屏障，以科学评估引领城市湿地修复提质增效。四川地处国家生态安全格局关键区域，湿地保护修复成效直接关系长江、黄河水源安全与生态健康。截至2023年底，全省现有湿地122.84万公顷，已建成55处湿地公园，形成涵盖公园城市湿地、国家湿地公园的多层次保护体系。成都青龙湖、西昌邛海等城市湿地不仅是市民亲水休闲、生态科普的重要空间，更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关键节点。近年来，四川持续推进城市湿地水生态修复，东安湖、兴隆湖等通过系统治理实现了水质与生物多样性双提升。然而，当前修复工作仍存在“重工程、轻评估”倾向，项目多聚焦于截污清淤、岸线改造等工程措施，缺乏统一的成效评估标准。现有评价多局限于水质理化指标，对生态系统完整性、生物群落稳定性等核心维度量化不足，难以科学衡量生态环境效益，也无法为后续优化治理或运维管理提供精准支撑，制约了城市湿地修复的规范化与长效化。

顺应国家战略转型，以标准创新助推“美丽河湖”建设落地。当前，国家水生态环境保护战略正朝着更加系统、生态的方向深化。“十五五”期间将推动实现“两个转变”：地表水治理从追求“好Ⅲ类水体比例”转向“优良水体比例”；治理内涵从水环境指标改善转向水生态系统质量整体提升。生态环境部等七部门印发的《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行动方案（2025—2027年）》正是这一转型的具体纲领。四川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以幸福河湖建设为抓手，系统推进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协同治理，目标到2030年建成315条（个）幸福河湖，并已实现全省203个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优良率100%。在此背景下，仅靠传统水质指标已难以全面反映河湖生态健康，更无法支撑“有河有水、有鱼有草、人水和谐”的美丽河湖新愿景。城市湿地作为河湖系统的重要生态节点，其修复成效亟需一套涵盖水体质量、生物多样性、生态结构完整性与亲水宜居性等方面的综合评价体系。

赋能美丽四川建设，以规范指引推动生态价值可持续转化。制定本技术规范，更深层意义在于服务“美丽四川”全局，促进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是国家顶层设计与地方实践的关键衔接。它不仅能指导各地科学评估城市湿地修复对“优良水体比例”目标的贡献，更能通过引入水生生物多样性、生境完整性等生态指标，推动修复工作超越水质净化，转向湿地生态功能全面恢复与生物家园重建。这既是对国家政策的精准落实，也是四川在水生态治理领域的主动创新。省委书记王晓晖强调，要“推进河湖治理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金山银山。城市湿地修复的最终目标，不仅是环境治理，更是提升城市生态安全与生活品质，使修复成果转化为惠及民生的生态产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一套科学、公开、公认的评估体系，正是连接生态投入与社会经济效益的核心纽带。

综上，制定《城市湿地水生态修复成效评估技术规范》四川省地方标准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四川基于丰富湿地资源、破解“重建轻管”问题的必然选择，也是顺应国家“十五五”水生态保护与治理战略转型、高质量建设美丽河湖的主动举措，更是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绘就美丽四川“蜀水新画卷”的关键支撑。该标准将助力四川城市湿地水生态修复走向标准化、精细化、可持续的新阶段，为守护长江黄河上游清水、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四川提供重要科技支撑。

（三）工作过程

1、成立起草小组

标准编写小组由生态学、环境科学、环境工程、植物学、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专业等专业16名专业技术人才组成，其中正高级职称5名，副高级职称8名，中级职称3名，主要编写人员参与编制《川西北沙地沙棘栽培技术规程》（DB51/T 2650-2019）、《沙化土地治理生态效益》（DB51/T 3220-2024）等地方标准的撰写，具有较好的标准编写经验。

2、起草阶段

明确进度安排和分工后，随即开展了相关试验研究， 收集了现行行业的相关标准，开展本标准的起草工作。

（1）资料收集阶段  2024年1月—2024年6月，收集并整理国内外相关标准编制的背景材料和有关标准编制的参考、引用资料；在城市河湖（库）水环境治理和水生态修复领域开展了大量的技术研究和应用示范工作。

（2）综合分析、论证和标准编写阶段  2024年6月—2024年12月，在对标准的主要内容进行综合分析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编写了本地方标准（草案）。

3、征求意见阶段

2025年1月—2025年6月，本标准草案完成后，组织有关专家对本标准的技术规范进行了认真讨论，编写组结合讨论意见对本标准进行修改后，形成了本标准征求意见稿。

（四）主要起草单位及人员

1、主要起草单位

本标准起草单位：四川省自然资源科学研究院、四川省环境政策研究与规划院、西南民族大学、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单位名称
	牵头/协作单位
	主要工作任务

	四川省自然资源科学研究院
	牵头单位
	全面主持本标准研究及编制工作

	四川省环境政策研究与规划院
	协作单位
	标准起草

	西南民族大学
	协作单位
	标准起草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协作单位
	标准起草


2、主要起草人员

	姓名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备注

	李森
	四川省自然资源科学研究院
	总体负责标准起草
	

	罗雪梅
	四川省自然资源科学研究院
	总体负责标准起草
	

	涂卫国
	四川省自然资源科学研究院
	总体负责标准起草
	

	罗海霞
	四川省自然资源科学研究院
	标准起草、案例论证
	

	任春坪
	四川省环境政策研究与规划院
	标准起草、案例论证
	

	罗勇
	四川省自然资源科学研究院
	标准起草
	

	景连东
	西南民族大学
	标准起草、案例论证
	

	谢翼飞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标准起草、案例论证
	

	谷丰
	四川省环境政策研究与规划院
	标准起草
	

	罗晓波
	四川省自然资源科学研究院
	标准起草
	

	张洪吉
	四川省自然资源科学研究院
	标准起草
	

	苟小林
	四川省自然资源科学研究院
	收集资料
	

	樊华
	四川省自然资源科学研究院
	收集资料
	

	陈青松
	四川省自然资源科学研究院
	收集资料
	

	补春兰
	四川省自然资源科学研究院
	收集资料
	

	聂富育
	四川省自然资源科学研究院
	收集资料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编制原则

（1） 准确性  标准所规定的条款力求明确而无歧义。

（2） 统一性  标准结构、文体和术语力求统一。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涉及其结构、编写规则和内容按照GB/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和GB/T1.2-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2部分：标准中规范性技术要素内容的确定方法》执行。

（3） 协调性  等同采用现有基础标准的有关条款，达到标准间的相互协调。

（4） 适用性  标准的内容易于实施和便于被其他文件所引用且具有可操作性。

（二）主要内容

（1）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城市湿地水生态修复成效评估的工作流程、评估指标，规定了评估指标的取值规则，描述了评估结果形成规则及评估报告编制等技术内容。本文件适用于四川省内城市湖库类湿地水生态修复工程建设和运维管理的成效评估。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引用的规范性文件主要包括：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T 43476 水生态健康评价技术指南；GB/T 43624 湿地术语；HJ 91.2 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HJ 494 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HJ 710.1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陆生维管束植物；HJ 710.4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鸟类；HJ 710.7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内陆水域鱼类；HJ 710.8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淡水底栖大型无脊椎动物；HJ 710.12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水生维管植物；SL/T 712 河湖生态环境需水计算规范；SL/T 826 河湖岸线保护和利用规划编制规程；HJ 1172 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 生态系统质量评估；HJ 1216 水质 浮游植物的测定 0.1 ml计数框-显微镜计数法；HJ 1272 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技术指南（试行）；HJ 1296 水生态监测技术指南湖泊和水库水生生物监测与评价（试行）；HJ 1339 湿地生态质量评价技术规范。
（3）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在使用GB/T 43624、HJ1272界定的术语和定义基础上增加了城市湿地水生态综合指数、城市湿地水生态改善指数、生态需水满足率、岸线自然化程度的定义。

（4）工作流程

工作流程包括确定评估对象、目的、范围、周期，收集资料及数据，建立修复成效评估指标体系及方法，评估修复成效，表达评估结果，编制评估报告等五个阶段。

（5）评估指标体系及评估方法

该部分指出评估指标体系由水资源保障成效、水质修复成效、生境修复成效、水生生物修复成效、人水和谐5个方面的19个指标构成，给出了各项指标的评估内容和评估方法，并分为必选指标和筛选指标。

（6）综合评估

该部分给出了指标权重的确定方法、修复成效指数的计算公式和评估结果的表达。评估结果用城市湿地水生态修复成效指数来衡量，并给出了计算公式。从城市湿地水生态修复成效指数和改善程度两个维度评估水生态修复成效，最终按照两个维度结果中的较低等级认定。将修复成效等级划分为“优秀”“良好”“一般”“较差”“很差”五个等级，相对应的文字描述为“修复成效显著”“修复成效较好”“修复成效一般”“修复成效较差”“修复成效极差”。

（7）附录

附录给出了城市湿地水生态修复公众满意度调查问卷（附录A）和城市湿地水生态修复成效评估报告编写提纲（附录B）

（三）标准主要内容确定的依据

（1）术语和定义

核心术语的定义以权威来源为支撑，确保概念统一。“湿地”“城市湿地”“湿地生态系统”“湿地植物”“底栖动物”“水鸟”等关键术语采用GB/T 43624—2023界定的定义，不再重复列出，为标准的实施奠定共识基础。本标准依据相关标准、文件及资料，对城市湿地水生态综合指数、城市湿地水生态改善指数、生态需水满足率、岸线自然化程度进行了定义，其中生态需水满足率、岸线自然化程度属于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解释的术语，体现标准内容的严谨性。

（2）工作流程

工作流程的设计遵循城市湿地水生态修复成效评估的全周期逻辑，覆盖评估范围确定、资料收集、指标体系建立、评估等阶段。首先根据任务来源确定评估范围及周期；收集工程及历史资料为评估工作提供本底数据；根据待评估湿地特征选取指标，确定指标权重，开展专项调查获取指标参数；根据标准给定评估方法及公式开展参数计算及成效评估；根据标准给定的修复成效评估等级标准给出修复成效等级及相应的文字描述，再根据标准附录B编制评估报告。形成“前期基础－调查监测－效果评估”的闭环，确保评估工作的系统性和科学性。

（3）评估指标与评估方法

① 指标体系整体构成

城市湿地水生态修复成效实际反映的是城市水生态修复工程达到的效果。本标准构建的城市湿地水生态修复成效评估指标体系包括“水资源保障成效”“水质修复成效”“生境修复成效”“水生生物修复成效”“人水和谐”五类一级指标；根据各类指标所反映的生态学内涵，综合考虑指标获取便捷程度、行业惯例、参考借鉴已有标准、指南、办法等，分类细化提出19个二级指标。

② 水资源保障成效评估指标的选取

水资源作为城市湿地生态系统的基础支撑要素，直接决定修复后湿地生态功能的恢复程度与稳定性，是评估修复成效的前提与重要维度。结合城市湿地水资源特征及修复目标，在“水资源保障成效”一级指标下设置“生态需水满足率”1个二级指标，主要聚焦水资源核心需求，重点验证修复措施是否解决“水量不足”问题，保障湿地生态功能底线。

③ 水质修复成效评估指标的选取

水质作为湿地生物生存、生态功能发挥的直接载体，其质量直接决定修复后湿地生态系统的健康程度，是衡量是否实现修复目标的关键维度，“水质修复”是城市湿地修复的核心任务。结合城市湿地水环境特征及修复目标，“水质修复成效”一级指标下设置“水质达标率”“水质类别”“综合营养状态指数”和“感官指数”4个二级指标，涵盖水质、营养状态和感官3个维度，能够聚焦水环境提升关键目标。“水质达标率”直接衡量修复措施对污染削减的核心成效，判断湿地水质是否满足考核标准，水质评价应遵循 GB 3838 相关规定（表1），评价方法参照行业普遍认可并采用的《地表水环境质量评价办法》（环办〔2011〕22号），单个点位（断面）的水质类别由评价时段内该点位（断面）参评的指标中类别最差的一项来确定；“水质类别”是对水体质量是否优良的分级判定，直接反映湿地核心环境质量，是评估污染物削减效果与生态系统健康改善趋势的关键量化指标，水质类别划定遵循 GB 3838 相关规定；“综合营养状态指数”聚焦城市湿地普遍面临的富营养化问题，量化反映水体营养盐（氮、磷等）富集程度，直接关系水环境质量、水生生物生存及湿地生态功能，是评估城市湿地水环境质量的关键指标，评价方法参照《地表水环境质量评价办法》（环办〔2011〕22号）的营养状态评价方法；“感官指数”通过评估水体颜色、气味、透明度、水面有无油膜及漂浮物等直观感知要素，快速反映湿地环境的表观质量，是公众可参与、能直接感知修复效果的重要指标。
表1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基本项目标准限值   单位：mg/L

	序号
	项目

标准值

分类
	Ⅰ类
	Ⅱ类
	Ⅲ类
	Ⅳ类
	Ⅴ类

	1
	水温（℃）
	
	人为造成的环境水温变化应限制在：

周平均最大温升≤1

周平均最大温降≤2

	2
	pH值（无量纲）
	
	6 ~ 9

	3
	溶解氧
	≥
	饱和率80%

（或7.5）
	6
	5
	3
	2

	4
	高锰酸盐指数
	≤
	2
	4
	6
	10
	15

	5
	化学需氧量（COD）
	≤
	15
	15
	20
	30
	40

	6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
	≤
	3
	3
	4
	6
	10

	7
	氨氮（NH3-N）
	≤
	0.15
	0.5
	1.0
	1.5
	2.0

	8
	总磷（以P计）
	≤
	0.02

（湖、库0.01）
	0.1

（湖、库0.025）
	0.2

（湖、库0.05）
	0.3

（湖、库0.1）
	0.4

（湖、库0.2）

	9
	总氮（湖、库，以N计）
	≤
	0.2
	0.5
	1.0
	1.5
	2.0

	10
	铜
	≤
	0.01
	1.0
	1.0
	1.0
	1.0

	11
	锌
	≤
	0.05
	1.0
	1.0
	2.0
	2.0

	12
	氟化物（以F- 计）
	≤
	1.0
	1.0
	1.0
	1.5
	1.5

	13
	硒
	≤
	0.01
	0.01
	0.01
	0.02
	0.02

	14
	砷
	≤
	0.05
	0.05
	0.05
	0.1
	0.1

	15
	汞
	≤
	0.00005
	0.00005
	0.0001
	0.001
	0.001

	16
	镉
	≤
	0.001
	0.005
	0.005
	0.005
	0.01

	17
	铬（六价）
	≤
	0.01
	0.05
	0.05
	0.05
	0.1

	18
	铅
	≤
	0.01
	0.01
	0.05
	0.05
	0.1

	19
	氰化物
	≤
	0.005
	0.05
	0.2
	0.2
	0.2

	20
	挥发酚
	≤
	0.002
	0.002
	0.005
	0.01
	0.1

	21
	石油类
	≤
	0.05
	0.05
	0.05
	0.5
	1.0

	22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
	0.2
	0.2
	0.2
	0.3
	0.3

	23
	硫化物
	≤
	0.05
	0.1
	0.2
	0.5
	1.0

	24
	粪大肠菌群（个/L）
	≤
	200
	2000
	10000
	20000
	40000


营养状态评价采用综合营养状态指数法（TLI (Σ)），评价指标为：叶绿素 a（chla）、总磷（TP）、总氮（TN）、透明度（SD）和高锰酸盐指数（CODMn）共 5 项。TLI (Σ)采用0-100的一系列连续数字对湖泊营养状态进行分级：

TLI(Σ)<30       贫营养

30≤TLI(Σ)≤50    中营养

TLI>50         富营养

50<TLI(Σ)≤60    轻度富营养

60<TLI(Σ)≤70    中度富营养

TLI(Σ)>70       重度富营养

综合营养状态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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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TLI(Σ)：综合营养状态指数；

Wj：第j种参数的营养状态指数的相关权重；

TLI ( j )：代表第j种参数的营养状态指数。

以chla作为基准参数，则第j种参数的归一化的相关权重计算公式为：
[image: image2.png]



式中：rij：第j种参数与基准参数ch1a的相关系数；
m：评价参数的个数。

中国湖泊（水库）的chla与其他参数之间的相关关系rij及rij2见表2。
表2 中国湖泊（水库）部分参数与chla的相关关系rij及rij 2值
	参数
	chla
	TP
	TN
	SD
	CODMn

	rij
	1
	0.84
	0.82
	-0.83
	0.83

	rij 2
	1
	0.7056
	0.6724
	0.6889
	0.6889


各项目营养状态指数计算 

TLI（chla）=10（2.5+1.086lnchla） 

TLI（TP）=10（9.436+1.624lnTP） 

TLI（TN）=10（5.453+1.694lnTN） 

TLI（SD）=10（5.118-1.94lnSD） 

TLI（CODMn）=10（0.109+2.661lnCODMn） 

式中：chla 单位为 mg/m3，SD 单位为 m；其他指标单位均为 mg/L。

④ 生境修复成效评估指标的选取

生境作为湿地生物生存、繁衍的空间载体，其结构与质量直接决定生物多样性水平和生态系统稳定性，是实现城市湿地“结构修复→功能恢复”的关键环节。结合城市湿地生境特征及修复目标，“生境修复成效”一级指标下设置“植被覆盖度”“岸线自然化程度”“生境复杂度”“底质结构”“底泥污染指数”5 个二级指标，覆盖植被、岸线、底质及空间异质性等维度，能够聚焦湿地生境关键需求。城市湿地常因城市建设面临面积萎缩风险，湿地植被（如挺水植物、沉水植物、湿生灌木等）是生境的“骨架”，不仅为湿地生物提供栖息空间和觅食场所，还能固定底质、净化水质和维系湿地的物质循环，“植被覆盖度”可量化评估植被恢复程度；岸线是水陆生境的关键连接带，城市湿地岸线常因防洪、景观需求被硬化，导致水陆生态连通性阻断，“岸线自然化程度”能量化评估湿地修复工程中岸线改造措施的成效，评判水陆生境“连通性”是否恢复，是生境修复的“关键界面指标”；“生境复杂度”用于评估生境的“空间异质性”，评判湿地生境满足不同生态位物种需求的能力，可弥补上述2个指标的评估局限性，使评估结果更加全面、更贴合湿地生物生存的实际需求；“底质结构”可判断基底稳定性、孔隙状况与养分条件，是湿地植被恢复、底栖生物栖息及水文功能改善的基础，直接反映修复工程对生境物理基础的恢复成效；底泥是城市湿地污染物的重要储存库，“底泥污染指数”可量化其污染程度，直观反映生态修复对湿地基质的改善效果，表征湿地基底健康状况。
⑤ 水生生物修复成效评估指标的选取

湿地的水资源、水环境、生境修复最终都要服务于“生物存活与繁衍”，水生生物是湿地生态系统健康状态的直观体现，其种类、数量及多样性等特征，能直接反映修复措施是否实现“生态系统功能重建”，是判断湿地从“物理环境修复”迈向“生态系统修复”的关键标志。结合城市湿地生物群落特征及修复目标，“水生生物修复成效”一级指标下设置“底栖动物状况指数”“水生植物丰富度”“鱼类种群指数”“外来入侵物种防控指数”“浮游植物多样性指数”“浮游动物多样性指数”“水鸟种群指数”7个二级指标，覆盖城市湿地水陆空关键生物类群，能够较全面反映修复措施对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稳定性的改善效果。底栖动物（如螺类、贝类）生活在湿地底质中，通过摄食有机碎屑、微生物，参与湿地的物质循环，同时它们是鱼类、水鸟的主要食物来源，是湿地环境的长期指示生物，“底栖动物状况指数”可间接反映修复后湿地底质环境和水体质量的改善，可反映湿地环境的累积修复效果，是评判湿地环境从“污染适应”转向“健康稳定”、实现修复长效性的较理想指标；“水生植物丰富度”可量化评估修复后生产者群落的恢复程度，是否实现植物群落多样化；鱼类是湿地水生生态系统的“核心消费者”，其生存依赖完整的食物链，且对水环境和生境结构要求较高，“鱼类种群指数”能直接反映修复后水生生态系统的食物链完整性与 生境适宜性，是水生生物群落健康的“核心标尺”；城市湿地由于景观引种、水系连通等成为外来物种入侵的高风险区域，外来物种通过挤占本土植物生存空间、破坏食物链（如抑制浮游生物生长）、改变生境结构（如单一物种覆盖导致生境同质化）影响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稳定，“外来入侵物种防控指数”可量化评估修复措施对生物入侵的防控效果，是保障生态安全的关键指标；“浮游植物多样性指数”是评估初级生产者群落健康状况的关键指标，直接反映水体营养状况和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可用于监测修复后水环境质量的改善及其对整个食物网恢复的支撑效果；“浮游动物多样性指数”是评估次级生产者群落状况的关键指标，直接反映水环境质量与食物网基础的健康程度，用以衡量修复后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恢复水平，特别是营养传递与系统稳定性的改善成效；“水鸟种群指数”可量化评估湿地的生物栖息地功能，呼应城市居民对生态景观和生物多样性观赏的需求，体现修复的生态价值与社会价值双重导向。
⑥ 人水和谐评估指标的选取

城市湿地兼具生态功能与社会服务功能，修复不仅要实现生态系统恢复，还需满足城市居民对生态体验的需求，因此设置“居民亲水指数”和“公众满意度”两个二级指标，直接反映修复后湿地是否契合城市居民的实际需求，体现城市湿地生态和社会双重价值的统一。

（4）城市湿地水生态修复成效指数评估

① 指标权重确定

采取专家评估－判断矩阵法，融合专家经验的专业性与数学计算的客观性，既解决了单一专家主观判断的片面性，又通过矩阵运算将模糊的重要性比较转化为精准的权重数值，与城市湿地水生态修复成效评估这类多维度、强专业性的指标体系适配性较强。

② 评估等级

根据城市湿地水生态修复成效评估指标权重值和分值计算城市湿地水生态综合指数，根据修复前后城市湿地水生态综合指数（CI）计算城市湿地水生态改善指数（II），将修复成效等级划分为“优秀”“良好”“一般”“较差”“很差”五个等级，从城市湿地水生态修复后的现状及水生态改善程度两个维度设置矩阵表评估水生态修复成效等级，避免单一维度评估的片面性，既防止“基础好但改善有限” 的湿地被高估，也避免“改善显著但现状仍差”的湿地被误判，确保评估结果能真实反映修复成效，更贴合城市湿地修复的核心目标。
（5）附录

标准共包括2个附录，附录 A属于资料性附录，附录 B属于规范性附录。其中，附录 A 为城市湿地水生态修复公众满意度调查问卷，附录B为城市湿地水生态修复成效评估报告编写提纲。

附录 A 根据工作经验和行业专家建议给出了城市湿地水生态修复公众满意度调查问卷，涵盖了公众对工程修复期间的环境保护、信息公开，以及修复后的生态景观、设施配备、环境改善、生物多样性提升、带动周边经济发展等方面的满意度。

附录B依据相关标准、文献、历史经验等，给出了城市湿地水生态修复成效评估报告编写提纲，涵盖总则、湿地及修复工程概况、评估方案、评估结果、结论与建议及附件材料清单。
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

本标准编写过程中，编写组成员基于我国湿地生态修复、湿地生态保护相关的国家和行业标准，结合国内外湿地生态修复成效评估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发展现状，初步构建了城市湿地水生态修复成效评估体系。在此基础上，依托承担的“缓流水体污染复合生物原位修复技术研（2017SZ0176）”“湖库型饮用水源营养物质阻断关键技术与示范（2019YFS0055）”“脆弱河流生态系统水质保障及功能重构技术研究示范（2021YFS0289）”“大型水库消落带土壤—植被演变机理与植被恢复技术研究（2022YFS0472）”“城市景观湖泊水质保障及平衡生态系统构建技术研究（2022-YF05-00185-SN）”“四川黄河流域退化湿地“水—碳—草”库恢复扩容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2025YFNZH0037）”等省部级科技项目，开展了大量的湿地生态修复和成效评估研究工作，进而形成《城市湿地水生态修复成效评估技术规范》。

2015年至今，四川省自然资源科学研究院联合四川省环境政策研究与规划院、西南民族大学、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等单位依托上述科技项目，以成都锦城湖、麓湖、北湖公园，电子科技大学清水河校区西湖，彭山区岷江沙咀，以及浙江省鄞州区东钱湖等开展了水生态修复的湿地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现场调查、原位监测、室内分析等方法，评估了部分城市湿地水生态修复前后的水质状况、生物多样性指数、生境完整性等特征，量化了城市湿地修复后的水生态综合指数、水生态改善指数。项目相关成果有效验证了本标准中关于评估指标体系构建、评估方法选取等规定的方法，充分体现了本标准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可操作性。

主要试验结果如下：
依据《城市湿地水生态修复成效评估技术规范》，选择五个一级指标中的“生态需水满足率”“水质达标率”“综合营养状态指数”“植被覆盖度”“岸线自然化程度”“生境复杂度”“底栖动物状况指数”“水生植物丰富度”“鱼类种群指数”“外来入侵物种防控指数”“浮游植物多样性指数”“浮游动物多样性指数”“公众满意度”等13个指标；于2023年3月—2025年12月，对电子科技大学清水河校区西湖湿地水生态修复成效进行评估，修复后水生态综合指数为70.53%，修复前水生态综合指数为41.82%，水生态改善指数为68.65%，该湿地水生态修复成效评估等级为良好。同时，结合成都兴隆湖、锦城湖、北湖三个湿地修复后的实地调查和修复前的水生态数据，选择五个一级指标中的“生态需水满足率”“水质达标率”“综合营养状态指数”“植被覆盖度”“公众满意度”等5个比选指标，于2025年6月—7月对三个湿地进行水生态修复成效评估，三个城市湿地修复后的水生态综合指数分别为93.27%、88.63%、79.45%，修复前水生态综合指数分别为57.85%、48.26%、42.36%，水生态改善指数分别为61.23%、83.65%、87.56%，湿地水生态修复成效评估等级均为优秀。
此外，本标准编写组成员，还选取标准中的“水质类别”“综合营养状态指数”“植被覆盖度”“底栖动物状况指数”“水生植物丰富度”“鱼类种群指数”“浮游植物多样性指数”“浮游动物多样性指数”等部分指标体系，在四川省彭山区岷江沙咀、浙江省鄞州区东钱湖等城市湿地开展了水生态现状评估，相关评估结果也能较好地反映了研究区城市湿地的水生态质量现状。
为了进一步验证该标准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编写组在编写的过程中，征求了来自四川大学、西华师范大学、四川省林业和草原科学技术推广总站、成都市标准化研究院等省内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的行业专家的意见，并根据专家意见对标准中的术语和定义、评估流程、指标体系、评估方法、权重确定等内容反复修改完善。根据以上单位的意见，该文件关于城市湿地水生态修复成效评估内容较全面，成效评估方法具有可操作性，该文件可适用于四川省内城市湿地水生态修复成效评估工作。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本标准未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为推荐性地方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不相冲突。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起草和编制过程中广泛征求了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生态环保企业等相关单位和个人的意见，对文件中的相关技术内容普遍认可，无重大分歧意见。

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的要求，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实施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一经发布，应采用适宜的方式及时对相关管理部门和标准实施主体进行宣传贯彻，并做好相关培训，使标准的关联方能及时、准确地按标准要求开展工作。同时，建议对标准执行情况进行跟踪调查，不断完善标准在不同应用场景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不断修订完善本标准。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